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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由於執政太久，這種共生關係早就盤根錯節，民進黨執政八年也想染指，但道行

相差太遠。這個特殊的背景，導致主政者對國營事業內部的治理總是睜一眼閉一眼，喊改

革幾乎沒有一次是玩真的，深怕萬一動刀恐將「動搖國本」，終至黑幕重重，弊案連連已

是合理的懷疑。 

四、就以這次廉政署找上台電開刀，鎖定所謂「八大弊案」為例，首先動手的是核四採購案，

初步認定有圖利廠商四一○○萬之嫌，我們毋寧希望這次是玩真的，但是在前述複雜的因

素下，仍然有諸多蛛絲馬跡，不得不令人納悶這「時機」怎麼這麼巧？根據報導，本案是

在一年多前就接獲檢舉，認為核四工程督導小組有問題，廉政署的查案效率何以要拖到現

在才能動作？是受辦案能力所限以致罪證遲遲難以確鑿？或者現在上演「除弊秀」有助於

降低民怨？畢竟總統選舉已經結束，暫時沒有票與錢的需要了，馬總統又說台電要改革才

能進行第三波漲價，因此需要配合出一點「業績」？其他七項弊案的規模與層級又是如何

？會辦到底，還是先找個小咖墊背，其他看看風向再以觀後效？中油等其他國營事業都是

冰清玉潔嗎？即使是「看報辦案」，已經不乏諸多指控見諸媒體，不知檢調機關要全部查

辦？ 

（三十九）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兩家平面媒體社論不約而同對於馬政

府執政四年 FTA 一無所成，提出警告。對於東北亞三國 FTA
的事，馬政府雖立即有反應，只是不脫其一貫的向中國傾斜

特色。本席認為，未來四年馬政府仍將大力透過 ECFA 等途

徑，把台灣經濟推向中國，而在與主要貿易國家的 FTA 洽簽

，冷淡處理；馬政府對於現今 FTA 零進度的情況無力改善，

將導致台灣進一步在經貿自由化及區域整合趨勢中落單，甚

至逐漸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而邊緣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中國時報認為，大陸與南韓、日本等三國領導人日前於北京簽下投資協定，並同意啟動三

國的 FTA（自由貿易區）談判，預計二到三年正式上路。對台灣經貿而言，這雖不是敲響

「喪鐘」，但確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鐘」；如果政府與民間企業不能奮起直追，台灣

經濟危矣！自由時報則認為，我國將相對失去經貿競爭力。工商界人士因此呼籲政府儘速

成立「推動 FTA 專業委員會」，以排除經貿障礙，協調加速推動與主要貿易國洽簽 FTA。 

二、日韓中三國人口合計十五億，國內生產毛額（GDP）十五兆美元，約占全球 GDP 兩成，

FTA 如果成局，自有其重大影響力。不過，FTA 談判涉及關稅、貨幣、產業等諸多問題，

基本上有開放與保護、取得與讓步的衝突，也牽涉農業、安全、外交等考量，面對內部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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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經壓力，常非短期內所能解決。現實上，日韓中各有其盤算，加上美國正倡議跨太平

洋經濟夥伴協議（TPP），並希望日本積極參與，對東北亞三國 FTA 未必樂觀其成，其談

判因此勢須假以時日。無論如何，我國都必須以世貿組織（WTO）成員身分，加緊與主要

貿易夥伴洽簽 FTA。 

三、馬英九總統從上任以來，就誇言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連結亞太、佈局全球；也宣稱將加

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馬政府一直告訴台灣人民，與主要貿

易夥伴洽簽 FTA 有捷徑，亦即先與中國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各國必然將在「

兩岸」關係已然和緩的情況，樂於與台灣洽簽 FTA。然而，如今上任四年，馬政府所作所

為，除了與中國簽訂 ECFA，其他與各主要貿易夥伴洽簽 FTA 一事，都繳白卷。 

四、四年來，所謂前進東亞、亞太、全球都是空話，馬政府只把台灣鎖進中國所預設的經濟陷

阱，讓整體經濟產業不但邊緣化，還因此淪為「四小龍」之末。實際上，馬政府一向誇稱

最有把握的與新加坡談判，如今尚未完成；與美國的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也因

馬政府處理美牛問題既傲慢又無能，顯已觸礁。 

五、儘管空頭支票連連，馬英九仍然不願坦然面對國人。他曾宣稱，在他主政之下，台美關係

是六十年來最好的。然而，儘管美國最近連續有聯邦參議員馬侃及前駐中國大使洪博培等

重量級人士，主張儘速與台灣簽訂 FTA，在馬政府搞砸美牛案之後，重啟 TIFA 都困難重重

，何況是進階的 FTA。同樣地，馬英九本週告訴新任日本駐台灣代表樽井澄夫，台日關係

在過去四年的發展，是四十年來最密切的，希望日本積極考慮與我洽簽 FTA，在夸夸其談

之後，也將毫無進展。 

六、另一方面，對於東北亞三國 FTA 的事，馬政府雖立即有反應，只是不脫其一貫的向中國傾

斜特色。副總統蕭萬長不改其言必稱「兩岸共同」的本色，倡議台灣與日本成立產經總平

台，加強產業合作，一起透過 ECFA 打入中國市場。經建會主委尹啟銘更露骨，直指日韓

中將洽簽 FTA，若台灣在 ECFA 後續談判太慢，會喪失在中國市場的優勢。顯然，即使事

到如今，馬政府還在唬弄人民，只有繼續透過 ECFA，加緊「深化」與中國經貿關係，才是

有效的應變之計。 

七、可惡的是，四年來走不通的事，如今還要繼續騙。不僅如此，已經實施的 ECFA，包括所謂

「讓利」及早期收穫等，實際數據顯示，並未讓台灣真正受益。以在中國市場佔有率為例

，我國不如南韓，今年頭四個月這一趨勢繼續擴大；而據工業總會調查，廠商所受進口威

脅的來源，仍以中國近七成六為最多，即使列在 ECFA 早收清單者亦然。 

（四十）本院翁委員重鈞，針對日前宜蘭吳沙國中學生龍舟隊於練習時

發生翻覆意外，因選手未穿救生衣，致一名學生溺斃。認為龍

舟競賽為我國傳統競技活動，然亦因其競技性質，其安全規定

未如獨木舟、泛舟等活動一般具法令依據。造成各地龍舟競賽


